
关于王峰娟女士在超过 5 家公司担任董监高的 

任职情况说明 

 

2022年 12 月 6日，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王峰娟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提名王峰娟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时已对王峰娟女士在超过 5 家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情况进行了关注。 

经公司董事会与王峰娟女士沟通后，现说明如下： 

一、 个人简历 

王峰娟女士，1969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

学历，会计专业，中国注册会计师。教育经历，1996 年 4 月毕业于东北财经大

学会计专业硕士，2009 年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业博士。工作经历，1987

年 7 月至 1993 年 9 月就职于安徽理工大学，任会计；1996 年 4 月至 1999 年 6

月就职于北京轻工业学院，任讲师；1999 年 6 月至今就职于北京工商大学，历

任会计学院讲师、会计学院副教授，现任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二、 证券业务培训情况 

王峰娟女士于 2008 年 8 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八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

并取得了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证书编号：02010），系统学习并掌握了与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相关业务规则。 

王峰娟女士熟悉上市公司运作，了解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重

要性，能充分、高效履职。 

三、 兼职情况 

经与王峰娟女士沟通确认，王峰娟女士本职工作为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教授，

在被提名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之前，在 1家上市公司（本公司），

2家新三板公司（北京捷世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腾信软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担任独立董事；在 1家非上市公司（北京峰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监



事；在 1 家非上市公司（上海峰嘉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在 1家非上市

公司（北京峰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及经理。 

四、 履职保障 

1、王峰娟女士从事财务工作多年，拥有丰富的经验积累，熟悉财务领域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能为公司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并做

出独立判断，出任公司独立董事有利于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 

2、 王峰娟女士工作时间相对机动，且其已与前述公司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以确保高效履职，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时间，确保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参加公司日

常会议及其他履职工作。 

3、王峰娟女士承诺，将持续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后续培训班学习，以更好了解和掌握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及指引，以

在上市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期间更好地提出专业意见与独立意见。 

4、王峰娟女士承诺，将按规定参与公司相关会议，对重大事项提出专业意

见与独立意见，并保证不定期到公司现场了解公司运营及内部管理情况，保证对

公司及全体股东尽诚信与勤勉义务，承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保障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王峰娟女士满足《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

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管理、会计、财务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具备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专业能力和

时间精力，能够为公司规范运作提供指导意见以及在公司治理方面带来帮助。公

司本次独立董事提名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王峰娟女士不存在《公司法》、《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提名王峰娟女

士为公司第十一届独立董事候选人不会对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

响。 



特此说明。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7 日 

 


